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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

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評鑑

指標的重要程度、適用對象、評鑑方式及其社會效度。第

一階段的研究結果顯示：在評鑑指標的重要程度方面，所

有的指標都達到顯著水準。在評鑑指標的適用對象方面，

精熟教師與初任教師應該要有不同的評鑑指標。在評鑑方

式方面，不同的指標應有不同的評鑑方式，其中大部分評

鑑指標以自我評鑑的方式來進行，再佐以訪談教師、資料

檢核或實地觀察。本研究之第二階段應用第一階段之結果

進行評鑑與訪談十位特殊教育教師，從教師評鑑的目的與

執行方式、評鑑的內容及教師與學校等方面來探討。結果

顯示教師認為評鑑旨在肯定及督促老師教學工作的省思與

成長，且認為教師評鑑或許不是唯一達到評鑑目的的方

法，但卻是最明確的方法。然而評鑑之執行需要針對多方

面適當的規劃。雖然教師表示他評可以獲得不同的看法、

想法與意見，但卻質疑評鑑之信度與效度問題。對於教師

基本專業能力建議增加親職教育及自己最擅長的能力等兩

個評鑑指標。對於初任教師與精熟教師評鑑指標是否該不

同，教師們各有不同的意見，但覺得評鑑有助於其教學和

生涯規畫。此外教師認為參與學校發展的事務與教學不會

與教學專業相牴觸，且提及瞭解學校的發展與目的有助於

當一位優質的教師，因可以運用學校的資源，也能讓特殊

學生適時的參與學校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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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結論

本研究在探討評鑑指標的重要程度方面，所有的評鑑

指標均達到顯著水準。此結果可以用以支持先前「各師資

類科教師專業表現標準之研究」其中之「特殊教育教師專

業表現標準」 (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，2006)

，其所提的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標準均可作為身心障礙類特

殊教育教師評鑑指標。並且有教師建議增加親職教育及自

己最擅長的能力於教師專業基本素養與態度之向度中。

在評鑑指標的適用對象方面，有 43 項指標同時適用於

精熟教師與初任教師，其中有 5 項顯示僅適用於精熟教師，

而不適用於初任教師，此五項為「具有特殊需求學生鑑定、

評量的相關知識與實務經驗」、「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評量

方式與鑑定流程，並加以妥善運用」、「適切地對特殊需求

學生、家長、監護人員或相關教師解釋評量的結果」、「將

進修或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工作」、「善用校內外資源進行

教育工作的創新」。於第二階段的訪談中，十位教師對這樣

結果的看法，各持不同的意見。贊成的教師認為，因為初

任教師剛在學習如何教學，尤其是現在學生障礙類型眾

多、障礙程度又重，對初任教師的適應是一項負擔，故而

此五個評鑑指標不適用於評鑑初任教師。而不贊成的理由

是透過這些評鑑項目亦可讓初任老師有一些的提醒和自我

省思的機會，且有教師認為這五個指標是一個特教老師需

具備的基本概念，故而認為初任教師與精熟教師應用同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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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評鑑指標。

在評鑑方式方面，不同的指標應有不同的評鑑方式。

在教師專業基本素養的三個評鑑指標，教師認為自我評鑑

的方式最佳，因為只有教師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專業素養。

另外在教師敬業精神與態度方面，除了「參與學校發展的

事務」外，其餘的評鑑指標教師也都傾向以自我評鑑的方

式進行。因為大部分教師認為專業精神與態度也是只有教

師最能了解自己的敬業精神與態度，因此認為自我評鑑為

較合適的評鑑方式。在參與學校發展的事務上，因牽扯到

客觀的學校因素，此項評鑑指標適用訪談行政人員的方式

進行評鑑較佳。

在特殊教育專業知識向度的學科知識與特教知識的兩

個子向度內之所有評鑑指標教師均傾向以自我評鑑的方式

來進行評鑑，顯示特教教師均認為專業知識包括學科與特

教知識之評鑑方式，教師也都認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

專業知識，所以都傾向於適用自我評鑑的方式進行。在對

於特殊需求學生之鑑定與評量方面之評鑑指標，除了「適

切地對特殊需求學生、家長、監護人員或相關教師解釋評

量的結果」外，教師均傾向於用資料檢核的方式進行評鑑。

因為教師認為學生的基本評量與鑑定資料，從資料檢核即

可看出。然而在評量結果的解釋上，則適用訪談教師的方

式來進行評鑑，因為對結果的解釋需要讓相關人員，包括

學生、家長、監護人員或相關教師能了解評量結果，故以

教師訪談的方式進行較為恰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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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課程設計與教學課程設計的向度上，在對課程設計

的了解、教學資源與方法的應用與對學校發展的瞭解等方

面，教師傾向於用自我評鑑的方式，此原因也是教師認為

在這些方面自己最能了解自己的教學，故而以自我評鑑的

方式較為適切。在於課程的彈性調整與學生個別化教學方

案的設計方面，教師認為用資料檢核的方式來進行評鑑較

恰當。因教師認為學生的課程設計從書面資料即可顯現出

來，故傾向於用書面檢核的方式來進行評鑑。在此向度中，

唯一有一項評鑑指標教師認為採時地觀察較為合適，此指

標乃是關於經營良好的學習情境。所以在學習情境的評鑑

方面上的檢核，用實地觀察的方式較能表現。在班級經營

與輔導向度上，對學生的行為輔導子向度中，教師均認為

用自我評鑑的方式來進行，因為在實際輔導學生的過程

中，教師是最能夠了解他自己的輔導方式。另外在「建立

支持性的學習環境」

，此評鑑指標教師亦傾向於用自我評鑑的評鑑方式。在班級氣

氛的營造與常規的建立上，教師認為用實地觀察的方式較能夠

適當評鑑。評鑑指標關於「與相關人員或機構合作」，教師傾

向於用資料檢核的方式來進行評鑑。

在處理班級偶發事件與處理學生的學習與適應問題方面，

教師認為適用教師訪談的方式進行。在有效的親師溝通方

面，教師認為可以用家長訪談的方式進行。

在研究發展與進修的向度上，此向度內的五個評鑑指

標，教師均傾向於用自我評鑑的方式來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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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之第二階段應用第一階段之部分結果進行評鑑

與訪談十位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，討論如下：

ㄧ、關於教師評鑑的目的與執行

(一)教師評鑑的目的為何？如何達成評鑑的目的。

教師評鑑的目的分為形成性目的與總結性目的，旨在

肯定督促老師教學工作的省思與成長，亦可做為獎勵與淘汰

的機制。教師評鑑或許不是唯一達到評鑑目的的方法，但卻

是最明確的方法。

(二)教師評鑑之必要性與如何執行一個適當的評鑑。

有九位教師認為教師評鑑有其需要性與必要性，但

是在評鑑標準、評鑑指標、評鑑委員、評鑑結果、評鑑時

間、評鑑態度、指標比重、申訴管道、評鑑方式及評鑑資

料這十個向度要有適當的規劃。

(三)他評的優點與困難及如何克服。

他評的方式較為公平公正，可以獲得不同的看法、

想法與意見，但關鍵在評鑑者須具備信度與效度。

(四)自我評鑑之公平公正性。

自我評鑑雖具有自我檢視，提高教師評鑑的自主性、

主動性及真實性，但有七位老師覺得不夠公平公正。

二、關於教師與學校

(一)參與學校發展的事務與教學。

有六位教師認為參與學校發展的事務與教學不會與

教學專業相牴觸，其中有兩位教師提到當個人專長與學校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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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相同時，反而可以發揮

個人的專業能力，增益教學的專業表現。

(二)了解學校發展的條件與目。

有八位教師認為瞭解學校的發展與目的有助於當一

位優質的教師，因為可以運用學校的資源，也能讓特殊學

生適時的參與學校活動。

(三)評鑑工作影響度。

有八位教師覺得評鑑對教學和生涯規畫有幫助，因可

以見賢思齊及截長補短，但也有教師提到評鑑指標太抽象

對自己沒什麼幫助，或不在意評鑑工作，只會視學生的需

求調整教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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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建議

本研究乃針對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，評鑑指標的

重要程度、適用對象、適用方式與其社會效度來加以探討。

從研究結果顯示，本研究建構了適切的評鑑指標，也對初

任教師與精熟教師列出合宜的評鑑指標。更重要的是，本

研究對每一個評鑑指標均建置了適切的評鑑方式。此外，

本研究也依據第一階段研究的結果，選取教師進行自我評

鑑及他人評鑑，並於之後的訪談中去了解他們對評鑑指標

之評價與看法，以作為教師評鑑應用之參考，提出下列建

議：

一、在實務上：

依據本研究之結果，研究者試著提出身心障礙類特殊

教育教師評鑑試行要點提供參考。

○○縣(市)辦理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評鑑試行要點

第一條 為提昇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教學、輔導及研究

之績效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，特依據教師法第五

十三條(修法中)之規定，訂定本評鑑要點。

第二條 本要點評鑑對象為本縣(市)各類身心障礙類特殊

教育教師。

第三條 為辦理教師評鑑工作，各校應組成自我評鑑委員

會，校長為召集人，教務主任為執行祕書，身心

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一人為幹事，置委員若干人。

第四條 教師評鑑之項目如下：

一、教師專業基本素養。

二、敬業精神與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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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特教專業知識。

四、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與評量。

五、課程設計與教學。

六、班級經營與輔導。

七、研究發展與進修。

第五條 根據教師評鑑之項目，各校應召開自我評鑑委員

會，擬定具體明確之評鑑指標。

第六條 教師評鑑之方式：分自我評鑑及校外專家評鑑兩

階段。

一、每年由校內自我評鑑委員會依據教師評鑑項

目，明訂各評鑑指標及評鑑標準，逐一檢驗，並

做成自我評鑑之報告。

二、自我評鑑完成後，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一至三

名，到校進行教師自我評鑑之檢視及實地教師評

鑑，評鑑流程以一天為原則，可於寒暑假辦理，

並做成評鑑報告，供本校改進及參考與遵循。

第七條 初任教師及精熟教師分別進行評鑑，評鑑項目亦應

有所區別。

第八條 評鑑結果績優者，應該做為獎勵之依據；評鑑結果

差者，需限期改進。

第九條 各校應建立申訴管道，讓對評鑑結果有爭議之教師

有申訴機會。

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

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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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研究上：

未來研究應可就本研究結果之評鑑指標進行擴大之研

究，以了解此評鑑指標是否適用於其他縣市。此外基於本

研究第一階段結果顯示初任教師與精熟教師之評鑑指標需

有差異，但於第二階段的訪談時教師各持有不同之看法，

故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初任教師與精熟教師對評鑑看法之

異同做比較。雖然在第一階段探討評鑑方式時，教師大都

傾向採自我評鑑之方式，但訪談時教師卻又質疑此方式之

信度與效度問題，故而未來研究可針對評鑑方式進行自我

評鑑方式與他人評鑑方式之比較研究。

最後，將來若要實施特殊教育教師評鑑，應思考如何

與現行每兩年一次的特殊教育評鑑分野與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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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研究限制

本研究限於人力、時間客觀因素的考量，研究對象僅

限於高雄縣市之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教師，因此推論到其

他縣市請特別小心。此外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三年以上之

合格特殊教育教師，乃因研究者認為資深教師曾經歷過評

鑑的過程，較能對評鑑提出有建設性之意見，然而此亦排

除了初任之特殊教育教師表達教師評鑑之看法，故讀者在

引用本研究之結果時須謹慎。




